
古县人民政府文件

古政发〔2024〕9号

古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古县 2024年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现将《古县 2024年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古县人民政府

2024年 4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古县 2024年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
实施方案

根据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应对重点自然灾害综合政策

要求，为进一步发挥国债资金在地质灾害防治体建设工程项目

中的支持作用，全面提升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能力，按照山

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下达临汾市国债资金国债资金任

务书的通知》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工作目标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从根本上消除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危

险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实现受地质灾

害威胁的农户搬迁后居住安全的工作目标。

（二）具体任务

根据下放任务指标和受威胁程度群众自愿搬迁意愿，2024

年我县实施治理搬迁任务共 5户。

二、搬迁对象、标准、程序和方式

（一）搬迁对象的认定

本次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对象为地质灾害区域内受威胁的

隐患户，每户补偿 150000元，房屋以外附属设施一律不予补偿。

（二）搬迁补助标准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资金主要由中央、省级政府共同配套，

补助标准为户均 150000元，按照中央国债（户均 120000元）、

省级（户均 30000元）的比例分担。

（三）搬迁程序要求

1.个人申请。符合地质灾害紧急避险搬迁条件的，向户籍

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村委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户籍、身份

证、户口本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2.调查核实。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县自然资源局要对上

报的地质灾害隐患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核实情况由搬迁户所属村

委会在本辖区内进行公示。

3.组织实施。搬迁对象确定后，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结

合本区域实际，组织实施搬迁，并与搬迁户签订搬迁协议，监

督搬迁户进行搬迁，旧房封堵或拆除工作由搬迁户自行实施，

旧址符合复垦条件的，要严格按照复垦标准进行复垦，杜绝搬

迁户从一个隐患点搬迁至另一个隐患点。

4.组织验收。搬迁户在实施搬迁并封堵或拆除后，地灾防

治领导组组织相关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对搬迁户

封堵拆除及复垦情况进行初验，初验合格后，由各乡（镇）人

民政府申请资金拨付，资金拨付到位后进行县级验收。

（四）实施方式

货币化补偿，户均补助 150000元。



三、工作职责

1.各乡（镇）人民政府是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实施主体。

要在县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制定治理搬迁方案，明确责任，

分解任务，细化目标，根据群众搬迁意愿，组织搬迁户签订搬

迁协议；监督搬迁户新房建设、旧房封堵或拆除工作，充分调

动受地质灾害威胁区群众搬迁自觉性和积极性。

2.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组织地质灾害技术支撑单位，按

照省市统一安排部署积极开展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认

定、统计和上报入库工作，加强对各类隐患点的分类处置；避

免在建工程再次选入地质灾害隐患区。

3.县财政局负责筹集落实项目资金，根据搬迁用款计划，

合理安排资金下达与拨付，对搬迁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资金到位。

4.县住建局负责工程建设施工管理安全等相关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科学谋划部署，聚焦职责任务，结合县政府要求，明确任务、

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确保防汛防灾和灾后重建任务落实、落

细、落到位。

（二）严格政策规定。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原则采取货币化

补偿方式；符合国家“一户一宅”政策规定；符合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条件，已享受扶贫移民搬迁或危房改造政策的，不得同时

享受地质灾害避险政策。

（三）积极组织推进。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中，各乡

（镇）人民政府要做到公平公正、充分调动群众建设美丽家园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对工作消极、推进不力、弄虚作假的有关

单位和人员，按照责任分工启动问责程序，进行问责追责。

（四）做好深入宣传。各乡（镇）人民政府要采取多种形

式向广大群众深入宣传开展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目的和意义、

主要任务和相关政策，充分调动受灾群众搬迁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确保自筹资金按时到位。

（五）强化管理监督。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涉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的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

检查，对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挤占、挪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资

金等违法违纪行为，一经发现，要依法严肃查处。



抄送：县委办

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4月 18日印发

校对：张红峰（古县自然资源局） 共印 10份


